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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征补公告〔2021〕24 号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的有关规定,

德惠市人民政府依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结果，结合土地现状调查情况，组织相关单位，测算编

制《德惠市人民政府 2020 年第 1批次建设用地拟征地补偿安置方案》，现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拟征地的基本情况及用途 

拟征地位于德惠市惠发街道龙凤村。四至范围：东至后龙凤山屯、腰龙凤山屯北侧耕地、

德惠市惠丰粮油经贸有限责任公司；南至道路；西至哈大高铁、后龙凤山屯西侧耕地；北至松

柏路。征地总面积：68058.00 平方米（旱地 55605.00 平方米、农村道路 3721.00 平方米、农

村宅基地 8732.00 平方米）。征地范围中：承包田 54775.21 平方米，非承包田 829.79 平方米，

无青苗，本次征地地上附着物已由德惠市房屋征收经办中心落实到位，现场为空地，无地上附

着物。拟用于交通运输项目。 

二、拟征地补偿标准 

本次征地费用包括“两费”（土地补偿费、安置补助费）补偿。按照《德惠市人民政府关于

公布实施德惠市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》（德府规〔2020〕2 号）公布的标准执行。拟

征地位于二类区，区片综合地价 90.00 元/平方米（其中：土地补偿费 18.00 元/平方米、安置

补助费 72.00 元/平方米）。 

三、安置意见 

（一）货币安置：本次征地采取货币方式予以安置，需安置农业人口 294 人。征收土地“两

费”补偿 5457222.00 元。由惠发街道办事处落实征地资金，土地征收经批准后，按规定发放。 

（二）社会保障安置：本次征地符合社保条件 294 人，政府应承担社会保障资金 393980.40

元，由惠发街道办事处落实资金，土地征收经批准后，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按有关规定要

求将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。 

四、其他事项 

此方案公告期限 30 日，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9月 30 日止。 

拟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、使用权人在公告期内，持土地权利证书或有关证明材

料，到村委会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，请相互转告。在规定期限内不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的，

其补偿事项以街道办事处、村委会及勘测定界单位联合调查结果为准。 

拟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、使用权人认为本方案不符合法律、法规规定的，在拟

征地告知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向自然资源局提出书面听证申请，由自然资源局按规定组织听证，

逾期未提出的，视为放弃听证。 

特此公告 

 

 

德惠市人民政府 

2021 年 9 月 1 日 


